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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勘设股份 60345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国建 于海 

电话 0851-85825757 0851-85825757 

办公地址 贵阳市阳关大道附100号 贵阳市阳关大道附100号 

电子信箱 huanggj@gzjtsjy.com yuhai@gzjtsjy.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559,569,097.96 2,537,293,054.12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27,599,266.68 811,469,010.24 14.3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2,144,692.38 106,011,907.97 -262.38 

营业收入 785,631,363.55 752,319,571.69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6,137,312.01 67,681,245.25 11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5,137,665.45 69,403,985.09 109.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63 9.41 增加7.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57 0.73 11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57 0.73 115.0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张林 境内自然人 12.6928 11,818,700.00 11,818,700.00 无 0 

贾龙 境内自然人 3.7090 3,453,600.00 3,453,600.00 无 0 

漆贵荣 境内自然人 3.6098 3,361,200.00 3,361,200.00 无 0 

龙万学 境内自然人 3.0423 2,832,800.00 2,832,800.00 无 0 

范贵鹏 境内自然人 3.0053 2,798,300.00 2,798,300.00 无 0 

管小青 境内自然人 2.0590 1,917,200.00 1,917,200.00 无 0 

薛淑华 境内自然人 2.0409 1,900,400.00 1,900,400.00 无 0 

杨健 境内自然人 1.7728 1,650,700.00 1,650,700.00 无 0 

马平均 境内自然人 1.4247 1,326,600.00 1,326,600.00 无 0 

刘正银 境内自然人 1.1936 1,111,400.00 1,111,4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本集团自贵州省院（交勘院）改制而来，在科研能力、人力资源、企业品牌、资质等级等方

面经过长期沉淀，在贵州省工程咨询服务领域处于领先地位，2014 年至今本集团承担的公路行业

勘察设计业务量约占贵州省公路勘察设计业务量的三分之一，市场占有率较为稳定，是贵州省交

通工程技术服务行业的龙头企业。近二十年来，集团完成了山区高速公路近 8,000 公里工程可行

性研究、近 3,500 公里勘察设计工作。先后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勘察设计奖、咨询

成果奖共计 198 项。 

公司自 2015 年起连续 3 年入围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贵州省企业家联合会、贵州省企

业家协会评选的“贵州省企业 100 强”和“贵州省民营企业 100 强”名单，继续保持着区域行业龙头

企业的优势。 

1、公司经营业绩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报告期内，新承接合同额为 158,817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 66,002 万元增长 92,815 万元，增幅

达 140.62%。在云南、西藏高速公路市场获得较大突破，其中 G4218 线邦达兵站至林芝公路工程

勘察设计第五标段合同暂定估算金额 1.99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在完善经营体系的基础上，凭借

良好的信誉和核心竞争能力，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563.1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43%，实现归

属上市股东的净利润 14,613.7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5.92%。 

2、坚持“技术为本、经营为先、市场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进一步提高公司软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技术为本、经营为先、市场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先后获得中国

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颁发的国家级“企业信用 AAA 级信用企业”，中国勘察设计协会颁

发的“全国工程勘察与岩土行业诚信单位”，贵州省企业联合会、贵州省企业家协会颁发的省级“企

业信用 AAA 级信用企业”称号，贵州省发改委颁发的首届“贵州省诚信示范企业”等称号。持续

地提升了企业形象，进一步提高公司竞争软实力。 

3、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政策，加快推进海外市场 

赞比亚 L400 一期项目工程上半年已经全面进入缺陷责任期，目前工作主要是后期服务工作；

赞比亚 L400 二期项目工程 5 月份已经正式启动，公司承接的设计和管理工作进展很顺利；赞比亚

预制保障房完成了二期的设计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三期工程的设计。  

2017 年 3 月份在肯尼亚取得了经营权，派驻了人员长驻，进行市场的开拓。2017 年 5 月份启

动了赞比亚分公司的注册，明确了赞比亚分公司负责整个非洲市场的开发和管理，目前在赞比亚、

肯尼亚、刚果（金）、印度有专门的市场开发人员长驻，初步进行海外布点，海外战略逐步推进。 

4、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成果转化。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贵州省企业技术中心”授牌，获得纵横向

科研项目 6 项，自立科研项目 12 项；获得授权专利 12 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完成和主要参与的“路基边坡滑塌沉陷快速评估与处治关键技术”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挂篮浇筑钢筋混凝土拱桥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 获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山区高速公路 T

梁桥高墩合理结构形式及应用研究”获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机制砂高性能混凝土在县县通高

速公路中的推广应用”获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二等奖；持续在公路气象、隧道环境、交通安全预警

等公路智能交通方面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在实体工程中得到推广应用。 

5、完成新股发行，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经 2017 年 7 月 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103 号）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3,103.7867 万股，并于 2017 年 8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因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发或修订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等二项具体会计准则，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该准则规定，

对公司会计政策和财务报表列报进行相应的变更和调整。 

1、本次变更前公司采用 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

补助》。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取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中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

补助》。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我公司的影响如下：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 号）

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将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

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将计入营业外收支，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

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进行调整， 

对于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期形成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191,012.60 元列入利润表“其他收益”

项目。本次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公司将相应

调整财务报表列报，在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资产项目中单独列报“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将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持有待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项目列报，并

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该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